
支出機關分攤表(範本填寫說明) 

 

 

凡報支人事費、出差旅費及請購支出等經費在「總務會計系統」之預算來源點選兩

者不同預算(補助款及配合款)時，憑證應附上支出機關分攤表。 

 

依據行政院主計總處，主計法規及相關規定條文，支出憑證處理要點： 

第十五條、數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（格式四），

由主辦機關另行保存，或彙總附入支出憑證簿，其他各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

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。 

 

※以人事費範例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預算來源不同 

 
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FL017556&KeyWordHL=&StyleType=1


 

※請至會計室網頁/單位服務連結/SOP標準作業流程/核銷流程/A301/支出機關分攤

表格式下載填寫製作，範例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填表人簽名

並押日期 

配合款

為”B” 

補助款

為”A” 

請參照預算控

制表/計畫編

號名稱填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a03.tajen.edu.tw/ezfiles/3/1003/img/86/table_exp_share.doc
http://a03.tajen.edu.tw/ezfiles/3/1003/img/86/table_exp_share.doc


 

※憑證黏貼單範例說明： 

請將憑證複製為一式二份(正副本)，並用螢光筆標註金額，分別為補助款或配合款

憑證各一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將支出機關

分攤表黏貼於

最上層此處 

用螢光筆標註

 

會計室謹誌 2012/03/22 


